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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老人及原住民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問答集 

資格條件 

Q1 目前南投縣辦理老人及原住民健保自付額補助的資格及條件為何？ 

A1 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之老人及原住民： 

1.設籍本縣且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或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 

2.具全民健康保險在保身分。 

3.未獲政府機關健保費自付額之全額補助者。 

Q2 
我已符合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但目前健保依附在子女名下，是否需自行辦理轉出或

退保呢？ 

A2 1.提醒符合補助資格之長輩，不需辦理健保轉出或退保。 

2.健保補助需先有投保事實才能據以補助健保費自付額。若有轉出或退保者，應向健 

  保署提出申請自退保之日起接續納保。 

Q3 如果我的健保依附在子女，可以補助嗎？補助金額多少呢？ 

A3 1.健保是否依附子女或依附在哪一位親屬投保，均不影響您受補助的權益。 

2.本計畫以第 6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為上限，即目前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上限為 

第 6類地區人口保費 826 元，超過 826 元者須自付差額，低於 826 元者覈實補助。 

Q4 如果我的健保依附在子女，但是子女的戶籍不在南投縣的話，領得到補助嗎? 

A4 可以。 

目前本縣所訂定的資格限制主要有以下二點： 

1.年齡限制，一般民眾必須年滿 65 歲以上，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必須年滿 55 歲以上。 

2.戶籍必須在南投縣內。 

只要您同時符合以上二點，就可以獲得健保費的補助。 

不需要解除依附，依照健保相關規定依附在子女即可。 

Q5 我可以將依附在子女的健保轉出至鄉（鎮、市）公所投保嗎？ 

A5 如果您符合「可依附配偶或有撫養義務之子女」的條件，必須優先以眷屬身分依附投

保（第 1類至第 5類被保險人之眷屬），而不是改以第 6類本縣戶籍地鄉（鎮、市）

公所獨立投保。 

Q6 我是 6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是否享有補助？ 

A6 1.依本計畫第三點第二款規定：「受補助人已獲政府機關健保費自付額部分補助者， 

  以地區人口保費最高額度為限，補助其未獲補助部分。」 

2.如果您是輕度或中度身心障礙者，您的健保費自付額部分已獲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之補助，若您同時符合本計畫補助資格，餘未獲補助部分仍可獲得補助，補助上限 

  為第六類保險對象（地區人口、無職業）應自付保險費（826 元），826 元以下覈 

  實補助。 

3.如果您為重度以上（含極重度）身心障礙者，則已獲得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故 

  本計畫不會重複補助。 

Q7 如果我有多種補助身分（如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該如何處理？ 

A7 健保署會彙整各類補助條件，採對民眾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後，由健保署核予最有利之

補助條件。 

Q8 我是榮民或榮眷的身分，是否影響我的補助資格？ 

A8 1.依健保法第 27 條規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無職業榮民暨無職業遺眷 

  家戶代表每人每月全額健保費 (1,377 元)，及無職業眷屬每人每月 7成健保費(964 

  元)，惟眷屬每人仍需自付 3成健保費（413 元）。 

2.若您已獲退輔會全額補助，則本計畫不再予以補助。 

3.若您為眷屬身分，且符合本計畫補助資格，則原應自付之保險費（413 元），仍可 

  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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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我是農保或漁保，是否影響我的補助資格？ 

A9 不論投保身分為何，只要年滿 65 歲以上、設籍於南投縣，並且未獲其他政府機關全

額補助者皆可獲得補助。 

Q10 南投縣的老人健保補助有排富嗎? 

A10 沒有排富，僅需符合年齡、設籍條件即可。 

Q11 南投縣老人健保補助有設籍年限的限制嗎？ 

A11 目前南投縣老人健保補助政策採「設籍即可享有」原則，無須設籍滿一定年限。 

範例：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遷入南投縣，當月即符合設籍條件，115 年 4 月健保費即 

可獲得補助。(當日設籍，政府當月補助) 

Q12 如果我當月滿 65 歲，我的老人健保補助是從何時起算？ 

A12 範例： 

1.115 年 4 月 10 日滿 65 歲，115 年 4 月即開始補助。 

2.115 年 4 月 30 日滿 65 歲，115 年 4 月仍可補助。 

補助內容及申請方式 

Q1 南投縣辦理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方式為何？ 

A1 本計畫補助方式如下： 

1.民眾不需提出申請： 

2.縣府主動審核、主動補助：每月將符合補助資格之名單逕送健保署辦理減免及補 

助作業，符合補助資格之長輩，其健保費自付額將由縣府代為繳納，健保署不會 

向本縣設籍長輩或其投保單位收取健保費自付額費用。 

Q2 南投縣辦理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額度為多少？ 

A2 本計畫以第 6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為上限，即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上限為第 6類地

區人口保費 826 元，超過 826 元者須自付差額，低於 826 元者覈實補助。 

Q3 若已先行繳納健保費，如何申請退費？ 

A3 可檢具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繳費證明及匯款帳號影本，向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提出申請退費。申請期限為符合補助資格之日起至當年 12 月 31 日止。 

保費核退及資格異動 

Q1 
如果我符合補助資格，但因為健保加保依附子女名下，每月仍由子女服務單位按月扣

款，我要如何申請退費？ 

A1 1.縣府按月傳送健保署可獲補助之名冊，健保署將於次月開立繳費通知單時自動扣 

除受補助者之應繳金額，故不會產生溢繳的情況。 

2.如以 4月為例，縣府於 5月初傳送受補助名冊至健保署，健保署於次月（5月）中 

  旬計算應繳納之健保費，並於次月（5月）底開立繳費明細向各投保單位收取健保 

  費用，此時符合補助資格長輩應繳納之金額不會計入 4月份繳費金額中，健保署另 

  以簡要文字說明或補助之類別，故按月由薪資中扣繳健保費用應與您的投保單位確 

  認及辦理退費。 

Q2 如果我投保在工會、農會或漁會，然而工會一次會向我收取半年的健保費，我現在已

經收到工會的繳費單，我應該繳費嗎? 

A2 若收到工會等的繳款單，仍應該正常繳納，待 115 年 4 月 1 日健保補助正式上路後所

繳健保費可向投保工會申請退費。 

Q3 由於我的投保單位（公司）健保費採預繳制，已預扣之費用要如何辦理退費呢？ 

A3 1.當月健保費，健保署會在次月下旬才向投保單位寄發收款明細。 

2.若您的投保單位健保費採用預繳制，後續等投保單位比對健保署明細資料，確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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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納金額後，應由投保單位主動辦理退費（因該款項是預收，非縣府或健保署應補 

  助未補助而退費）。 

3.如長輩符合健保補助資格，健保署提供投保單位之減免暨異動清冊即會註明受補助 

  之類別與應收金額明細。 

4.如投保單位未主動辦理退費，長輩確認符合本計畫補助資格後，可向投保單位反 

映辦理退費。 

Q4 若因資格異動（如戶籍遷出或死亡）不符合補助，如何處理？ 

A4 自事實發生次月起停止補助，並由縣府或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通知繳回溢領

之補助金額。 

其他常見問題 

Q1 為什麼我沒有收到縣府撥付的健保補助款？ 

A1 健保補助款是由縣府撥款給健保署，健保署會直接扣除民眾每月健保費自付額應收款

項，因此民眾不會收到現金補助。 

Q2 民眾符合補助資格後，健保卡是否可正常使用？ 

A2 是的，補助期間健保卡仍可正常使用，不因補助而無法使用。 

Q3 補助是否包含醫療期間掛號費或其他部分負擔？ 

A3 不包含。本計畫僅補助健保費自付額，其他醫療部分負擔需自行支付。 

Q4 設籍在南投縣，但在外縣市單位加保，健保可有補助？ 

A4 只要設籍本縣，且符合年齡規定，即符合補助資格。 

 

1.有關健保投保與保費事宜，請洽中央健康保險署免付費專線：0800-030598 或各區業務組。 

2.有關本府補助保費事宜，請洽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局老人福利科 049-2244221、2243985。 

3.本縣各鄉(鎮、市)公所電話： 

(1)南投市公所：049-2222110 

(2)埔里鎮公所：049-2984040 

(3)草屯鎮公所：049-2338161 

(4)竹山鎮公所：049-2642175 

(5)集集鎮公所：049-2762034 

(6)名間鄉公所：049-2732116 

(7)鹿谷鄉公所：049-2755720 

(8)中寮鄉公所：049-2692301 

(9)魚池鄉公所：049-2895371 

(10)國姓鄉公所：049-2721002 

(11)水里鄉公所：049-2772141 

(12)信義鄉公所：049-2791515 

(13)仁愛鄉公所：049-28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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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健保自付額補助一覽表 

 

 

身分別 法定補助 非法定補助 

一般民眾 X 補助上限 826 元 

低收入戶 全額補助 X 

70 歲以上中低收入戶 全額補助 X 

65 歲以上極重度身心障礙者 全額補助 X 

65 歲以上重度身心障礙者 全額補助 X 

65~69 歲中低收入戶 

55~64 歲原住民 
1/2 

1/2 

(補助上限 826 元) 

年滿 70 歲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全額補助 X 

65~69 歲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X (補助上限 826 元) 

55~65 以上原住民(以第 6類第 2

目地區人口身分投保者) 
全額補助 X 

65 歲以上輕度身心障礙者 1/4 
3/4 

(補助上限 826 元) 

65 歲以上中度身心障礙者 1/2 
1/2 

(補助上限 826 元) 


